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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者權利保護官」是這部法律設置的另外一個重點，先進國家已經進行了非常多年，在

納稅者權利保護官的協助下，在課稅前更了解自己所擁有的權益，在爭議發生後，能更快速的

幫助納稅人爭取應有的權利。 

這次立法仍有很多不盡令人滿意的地方，例如納稅者權利保護官的編制獨立性有待加強；稅

務專業法院的妥協，也有待執行成效做進一步的檢討。在給予相關機關一年時間準備，正式施

行之後，還有賴委員同仁們的持續監督，今天立法完成只是一個開始，保障租稅人權、落實租

稅正義，還有很長的路需要我們繼續努力。謝謝。 

主席：請黃委員國昌發言。 

黃委員國昌：（17 時 20 分）主席、各位同仁。2016 年踏入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是我第一個加入的

委員會，在此委員會中，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也是我跟許多財委會的同仁所共同努力推動，一個

非常重要、劃時代、非常完整的的保護納稅者權利的法案。從 4 月 1 日在立法院舉辦了第一場

公聽會，4 月 21 日、6 月 2 日針對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分別對前政府及新政府的財政部長提

出質詢以後，委員會送出了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草案，在此過程中，我們跟非常多的學者專家、

公民團體，共同交換意見，最後所通過的法案或許不如我們一開始所提出法案的理想性這麼高

，但是我相信，它跟 2010 年僅僅是修改稅捐稽徵法去增設了第十一條之三至第十一條之七，非

常小幅度的修法，而在實務上幾乎沒有任何影響性相比，今天這個法案的通過，意義非常重大

。除了正當法律程序的保障之外，前朝政府所承諾要設置的消費者保護官，他們沒有做到，新

的國會做到了，這就是改革、這就是進步！我們也希望未來稅務專業法院能夠真正保障人民的

權利，讓納稅者的權利真正獲得實現。謝謝。 

主席：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八、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曾銘宗等 18 人擬具「信託業法增訂第

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52101311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曾銘宗等 18 人擬具「信託業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業經

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 105 年 3 月 9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030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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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經於 105 年 11 月 21 日舉行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4 次全體委員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

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賴召集委員士葆補充說

明。 

三、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本院委員曾銘宗等 18 人擬具「信託業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委員曾銘宗等 18 人擬具「信託業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係經本院第 9 屆第 1 會

期第 2 會議（105.2.26）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本會爰於 105 年 11 月 21 日舉

行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4 次全體委員會議，由賴召集委員士葆擔任主席，對本案進行審查；會

中除請提案委員曾銘宗說明提案要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李主任委員瑞倉列席回應委員提

案並答復委員質詢外，另亦邀請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曾委員銘宗說明提案要旨 

鑑於受託人除有信託法第三十五條之除外事由，不得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

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否則違反受託人之受任人義務。為協助民眾資金調度，並顧及委

託人同一受託銀行辨理質借之便利性，增訂信託業法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放寬上述限制。 

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李主任委員瑞倉回應委員提案 

有關曾銘宗委員等 18 人提案修正信託業法第 3 條之 1，增訂兼具質權人身分之受託人，

經受益人書面同意，不適用信託法第 34 條及第 35 條規定： 

一、按信託乃基於受託人與委託人深厚信任關係而存在，故信託法就受託人之責任課有較

嚴格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信託業法雖針對營業信託之受託人另訂有更詳盡

且嚴格之規範，惟仍應遵循信託法所訂受託人義務。 

二、鑑於信託法第 34 條及第 35 條所揭示之受託人忠實義務規定，乃基於信賴關係所課予

受託人應盡之義務。故將信託法之實質規定於信託業法中予以排除，於立法體例上，允宜審

慎衡酌。 

三、另查日本為因應現代商業社會需求，已朝尊重當事人之意思自治方向修法，並於 95 年

修正其信託法，放寬受託人責任及義務得以特約減低。故委員所提修正內容建議於信託法明

定。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及主管機關首長回應委員提案並進行詢答後，旋即進行

協商，經充分討論，爰完成審查，審查結果如下： 

第三條之一條文，不予增訂。 

伍、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陸、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賴召集委員士葆補充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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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本院委員曾銘宗等18人擬具「信託業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曾 銘 宗 等 人 提 案 條 文 說 明 

（不予增訂） 第三條之一 前條之銀行辦理授信業務，以自

己擔任受託人且對信託財產不具運用決定權

之金錢信託受益權為擔保設定質權，並取得

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兼具委託人書面

同意為質權設定及實行條件者，不適用信託

法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規定。 
前項之受益人書面同意質權設定、實行

條件及其他事項之相關行為規範，由中華民

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洽商信託業

商業同業公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委員曾銘宗等 18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信託法第三十五條立法意旨，受託人不得

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

上設定或取得權利，但如經受益人書面同意

並依市價取得者，即非屬忠實義務之違反，

亦不生違反信託法第一條有關信託本旨，或

信託法第二十二條及信託業法第二十二條有

關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規定。 
三、為協助民眾資金調度，增加特定金錢信託

之委託人（即受益人）資金使用之靈活性和

流動性，及於同一受託銀行辦理質借之便利

性，並顧及該受託銀行同時為質權人，於出

質人（委託人）債務不履行而行使質權時，

形式上雖有受託人享有信託利益或將信託財

產轉為自有財產之情形，惟鑒於受益權設質

係基於委託人（即受益人）自身之利益並經

其書面同意質權設定及實行條件，爰參酌信

託法第三十五條所列除外事由之立法意旨，

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之精神，明定第一項。

四、他益信託之受益權設定質權，在委託人依

信託法第三條規定保留變更受益人、處分受

益人權利或終止信託契約之權利，如委託人

行使保留權利時，會影響受益人之權利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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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效力，為簡化法律關係，明定第一項為

擔保之受益權僅限自益信託。 
五、於第二項授權有關公會擬訂受益人書面同

意質權設定及實行條件等相關行為規範並報

主管機關核定，以維護受益權設定質權當事

人之權益。 
審查會： 
不予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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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賴召集委員士葆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

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三條之一。 

信託業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二讀） 

第三條之一  （不予增訂） 

主席：曾委員銘宗等所提信託業法第三條之一不予增訂。現作以下決議：「信託業法第三條之一條

文不予增訂。」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九案。 

九、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曾銘宗等 18 人擬具「金融消費者保護

法第四條及第三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52101312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曾銘宗等 18 人擬具「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及第三十條之一條文

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 105 年 11 月 15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5604 號函。 
二、本會經於 105 年 11 月 21 日舉行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4 次全體委員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業經

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賴召集委員士葆補充說明。 
三、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本院委員曾銘宗等 18 人擬具「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及第三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審查

報告 
壹、本院委員曾銘宗等 18 人擬具「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及第三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係

經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9 次會議（105.11.8）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本會爰

於 105 年 11 月 21 日舉行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4 次全體委員會議，由賴召集委員士葆擔任主席

，對本案進行審查；會中除請提案委員曾銘宗說明提案要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李主任委

員瑞倉列席回應委員提案並答復委員質詢外，另亦邀請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